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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留置送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七十九条规定了留置送达的方式。受送达人拒绝接

受行政执法决定书或有关文书的 ,送达人应当邀请

有关基层组织的代表或者他人到场见证 ,在送达回

证上记明拒收事由和日期 ,由送达人、见证人签名或

者盖章后 ,把行政执法决定书或者有关文书留在受

送达人的住处 ,即视为送达。这里有一个问题 ,一般

群众不愿作见证人 ,基层组织的代表也不一定肯到

现场见证。对此情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指出 ,受

送达人拒绝接受诉讼文书 ,有关基层组织或者所在

单位的代表及其他见证人不愿在送达回证上签字或

盖章的 ,由送达人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情况 ,把送达文

书留在受送达人住所 ,即视为送达。这里是针对法

院送达诉讼文书的 ,对行政机关不一定适用。因为

行政机关负有举证责任。我们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个

案件 ,被处罚人不肯在送达回证上签字 ,我们采用了

上述找不到见证人的留置送达。这种不肯签字的人

一般是不会自动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 ,我们申请法

院强制执行。法院执行人员到达被处罚人处所告知

当事人要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时 ,被处罚人硬说没有

收到处罚决定书。由于送达回证上没有被送达人或

见证人签字 ,我们无法证明已将处罚决定书送达被

送达人 ,法院就将案件退回。

113 　邮寄送达 　是把执法文书通过邮局挂号寄送

给受达人 ,并以挂号回执上注明的受件日期为送达

日期。我们在使用这条途径送达时 ,邮局不肯提供

这项服务 ,即不搞挂号回执。邮局工作人员说这项

服务只为公、检、法等部门提供。即使邮局提供这项

服务 ,受送达人还可狡辩说收到的是空信封或者是

白纸或者是其他什么的 ,行政机关还是无法举证挂

号寄出的一定是有关的执法文书。

114 　委托送达 　委托送达一般是指上级机关委托

下级机关或者是委托异地机关送达 ,最终还是要直

接送达 ,同样会遇到直接送达或留置送达遇到的困

难。

115 　公告送达 　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 ,公告送达 ,

自公告发出之日起三个月 ,即视为送达。这说明公

告送达一般是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的情况下才使

用 ,对于那些并非下落不明只是拒绝签字的不一定

适用。

2 　对策建议

211 　请基层卫生组织工作人员作见证人　从以上

分析可以看出 ,留置送达难的问题主要是见证人难

找 ,请基层卫生院防疫医生或村卫生所乡村医生作

见证人 ,是完成留置送达的一条途径。有的法官会

认为防疫医生不能作见证人 ,因为防疫医生一般都

兼任卫生检查员 ,只能看作送达人员。若出现这种

情况 ,可请院长派其他工作人员到场见证。

212 　采用公证送达 　即请公证机关派员到现场公

证 ,并出具公证词。证明卫生监督机构监督员某某

某与某某某于某年某月某日将某某行政执法文书送

达受送达人处所交给受送达人 ,由于受送达人拒绝

在送达回证上签字 ,送达人将某某文书留置在受送

达人处所。公证机关的公证词一般会被法院采信。

当然 ,申请公证机关公证 ,公证机关是要收取一定的

费用的。
[收稿日期 :2001 - 12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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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标签通用标准若干标注内容的商榷

陈家从

(柘荣县卫生防疫站 ,福建 柘荣 　355300)

　　现行的《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GB 7718 —94) ,[1 ]

是由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组织起

草 ,由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 ,于 1995 年 2 月 1 日起

实施。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作为预包装食品标签的

通用规则 ,在规范食品标签 ,体现食品属性 ,便于监

督检查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和健康 ,以及正确指导消

费等方面 ,都起到应有的作用。但其中必须标注的

相关内容和允许免除标注的有关内容与相关法律不

一致 ,必须标注内容欠完整 ,使监督管理人员在食品

卫生监督执法中难以准确把握 ,也难以保护食品生

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现浅析如下。

1 　必须标注内容的名称表述和界定范围与《食品卫

生法》有关规定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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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标签通用标准》规定必须标注的内容包括

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及固形物含量、制造者、经

销者的名称和地址、日期标志和贮藏指南、质量 (品

质)等级、产品标准号、特殊标注内容等。而《食品卫

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定型包装食品和食品添加

剂 ,必须在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上根据不同产品

分别按规定标出品名、产地、厂名、生产日期、批号或

者代号、规格、配方或者主要成分、保质期限、食用或

者使用方法等。同时还规定在国内市场销售的食品

包装标识必须有中文标识。以上规定二者虽然都属

强制性规范 ,但不难看出 ,其一 ,在名称表述上不一

致 ,如 :“配料表”与“配方”、“产地”与“地址”,都指同

一内容 ,因名称表述不一 ,容易产生歧义。[2 ,3 ] 其二 ,

内容的界定范围不一致 ,如前者规定食品的质量等

级 ,产品标准号等 ,而后者则规定其批号或者代号、

规格 ;前者规定的日期标志中有生产日期 ,保质期或

保存期 ,而后者的规定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限 ;后者

规定在国内市场销售的食品包装标识必须有中文标

识 ,而前者无此规定。“标准 ( standands) 是一种为促

进最佳的共同利益在科学、技术、经验成果的基础上

制定的 ,具有公用性的技术规范性文件。这种技术

性规范文件 ,带有行政规章的特征 ,当其与相应的法

律规定不一致时 ,标准的适用性受到限制 ,
[4 ] 达不到

其使用效能。”

2 　允许免除标注的若干内容与相关法律规定不一

致

211 　免除标注日期标志与《食品卫生法》第九条第

九项内容相悖

食品标签中日期标志的内容有生产日期 ,保质

期或保存期 (见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51511 条) 。日常

监督检查中 ,监督人员通常依据食品标签中所标注

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进行判断其食品是否超过保质

期 ,以便作出允许或禁止销售的决定。其法律依据

是《食品卫生法》第九条第九项的规定 ,禁止生产经

营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而《食品标签通用标准》第

611 条和第 612 条中规定 ,当容器的最大表面的面积

小于 10 cm2 和产品标准中已明确规定保质期或保

存期在 18 个月以上的食品 ,可免除标注保质期或保

存期。笔者认为 ,上述免除标注的内容规定 ,与《食

品卫生法》第九条第九项的内容相悖。食品的生产

日期和保质期限是直接关系人体健康的食品最佳食

用期限的唯一标志 ,即使容器表面积再小或产品标

准中已明确规定保质期或保存期 ,都不能作为食品

标签日期标志免除标注的理由。否则 ,在市场流通

过程中 ,食品的安全食用期限的判断将成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必将直接影响食品质量的调控 ,监督检查

也就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212 　免除标注产品标准号和质量 (品质) 等级与《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内容不一致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了消费者的知

悉真情权 :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服务的不同情况 ,

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

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等有关

情况。第九条规定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即消费

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服务的权利。当食品作为维

系人体健康的特殊商品 ,其标签上的产品标准号及

质量 (品质)等级等内容免除标注后 ,消费者对其食

品质量的相关内容无法了解 ,无疑剥夺了消费者的

知悉真情权。而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是通过产品的

比较、鉴别和挑选等途径才能实现 ,由于食品标签中

免除了上述内容 ,自然失去了自主选择的前提条件 ,

显然也就难以保护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213 　免除标注的内容与该标准的基本原则第三项

不一致

《食品标签通用标准》的基本原则中的第三项规

定 :“食品标签的所有内容 ,必须符合国家法律和法

规的规定 ,并符合相关产品标准的规定。”《食品标签

通用标准》免除标注相关内容的规定 (如上所述) ,显

然与《食品卫生法》等有关法律规定的相关内容不一

致 ,与其基本原则第三项的内容不相容。可见 ,免除

标注的内容既不符合制定该标准的指导原则 ,也不

适应食品卫生监督执法的需要。

3 　食品卫生许可证号应作为必须标注的内容

卫生许可制度是我国卫生法制的一项法律制

度。食品卫生许可指卫生行政部门对依法申请从事

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食品生产经营者 ,通过一定程

序审查合格 ,赋予其与食品卫生有关的资格和权利。

食品卫生许可证一经发放 ,在法定期限和范围内具

有证明、确定、拘束的效力。因此 ,只有经过食品卫

生许可才能使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合法化 ,而食品卫

生许可证号 ,正是食品生产经营活动合法的标志 ,这

一标志应当在《食品标签通用标准》的必须标注内容

中体现。但现行的《食品标签通用标准》的必须标注

内容中 ,无食品卫生许可证号的内容 ,无法体现进入

市场食品的源头环节。是否经过卫生许可 ,无据可

查 ,不利于提高食品质量和食品流通渠道的监控管

理。

综上所述 ,笔者建议对《食品标签通用标准》进

行复审修订时 ,对其必须标注的内容和允许免除标

注的若干内容进行修改 ,使其与《食品卫生法》及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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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法律保持一致。并把食品卫生许可证号纳入其必

须标注的内容 ,以提高其实施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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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装饮用水可能污染途径之研究

方月华 　邓志豪

(澳门卫生局环境及食物卫生部 ,中国 澳门)

　　随着都市化的发展 ,以及使用上的方便 ,瓶装饮

用水的使用日渐为人们所接受。

本研究旨在了解澳门地区公营部门中瓶装饮用

水的微生物学质量 ,以及了解到瓶装饮用水在经过

饮水机后之水质变化 ,以初步探讨其影响因素。

1 　材料及分析

111 　对象　经饮水机后采取之冷、热水 ,及同品牌

未开封之原瓶饮用水。

112 　研究方法 　随意选取 11 个公营部门 ,每部门

至少取 6 个采样点 ,经同 1 瓶装饮水机后取冷、热水

样本 ,并依照澳门卫生局环境及食物卫生部指引壹 :

“一般性食物及水样本抽验指引”程序 ,按无菌操作

要求进行取样。同一饮水机采水点抽取同一品牌未

开封之原瓶饮用水作对照样本进行检验。

利用电子温度计 TC1100 测量储存瓶装饮用水

地方之环境温度、放置瓶装饮水机之环境温度、分别

由瓶装饮水机所抽出之冷、热水水样之即时温度。

同时 ,对瓶装饮水机的卫生保养情况作出调查 ,内容

包括饮水机之清洗习惯、清洗间隔时间及清洗方法

等。

使用标准方法[1 ]以检测反映瓶装水质特性之项

目 ,包括嗜温菌总数 (20 ℃及 35 ℃) 及霉菌总数 ,以

及易由水媒体传播粪性污染之肠道疾病指标 ,包括

大肠菌群、粪性大肠菌群、埃希氏大肠杆菌及粪性链

球菌 ,其他如绿脓杆菌、霍乱弧菌、沙门氏菌等致病

菌亦被作为检测指标。水质评估采用英国自动贩卖

协会 (Automatic Vending Association of Britain) 对水质

自动贩卖机之指引中水质之定义作分级标准。[2 ]

113 　统计方法 　以 SPSS715 统计软件进行资料管

理及分析 ,当中 ,独立变量用 Chi square test 进行分

析 ,个别例数少者则以 Fisher’s exact test 代替之 ;而

连续变量则利用 ANOVA 及 t 检测方法。

2 　结果

211 　水样的卫生质量结果 　本次调查共涉及能顺

利完成上述采样过程的 71 个采样点 ,每一个采样点

各收集得原瓶装水、热水及冷水样本 ;除个别样本

外 ,所抽取之水样以一供应商所提供之品牌为主。

21111 　原瓶饮用水水样 　结果显示 ,所收集得原瓶

饮用水水样之外观均表现良好。从整体评估可见

(表 1) ,96 %的原瓶饮用水水样符合饮用标准。

21112 　由饮水机所采集之冷、热水水样 　于饮水机

所收集之水样样本中 ,热水水样之满意率为 69 % ,

冷水水样的满意率仅为 48 % ,满意率的下降相当明

显 ( P < 0101) 。当与原瓶饮水水样比较时 ,经饮水

机后提取水样之水质满意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

冷水水样水质的不满意情况更为明显 ( P < 0101) 。

表 1 　原瓶饮用水、热水及冷水之整体评估结果 ( n = 71)

原瓶饮用水 热水 冷水

满　意 n , % 68 (95. 8) 49 (69. 0) (1) 34 (47. 9) (1 ,2)

不满意 n , % 2 (2. 8) 22 (31. 0) (1) 36 (50. 7) (1 ,2)

不接受 n , % 1 (1. 4) 0 (0. 0) 1 (1. 4)

　注 : (1)与原瓶饮用水水质比较 , P < 0101 ; (2) 与热水水质比较 , P

< 0101。

　　细菌性指标项目之分布情况 ,原瓶饮用水之嗜

温菌总数检出对数均值为 01124 ±01608 logCFUΠmL

(20 ℃)及 01192 ±01757 logCFUΠmL (35 ℃) ;大肠菌群则

在 1 样本中被发现 ,其余霉菌和致病菌均未检出。在

热水水样中 ,嗜温菌总数检出对数均值为 21486 ±

11245 logCFUΠmL (20 ℃) 及 21521 ±11247 logCFUΠmL

(35 ℃) ;霉菌则于 1 样本中被发现 ,大肠菌群和致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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